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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党员网络行为规定 

(2024年 1月 14日中共中央批准 2024年 1月 1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党员网络行为，发挥党员在网络空间作用，根据《中国共产党

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等有关党内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网络行为，是指通过互联网制作、复制、存储、发布、传播

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信息内容及其相关活动。 

第三条 党员实施网络行为，应当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

向、价值取向，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走好网上群众路

线，营造健康向上、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维护政治安

全和意识形态安全，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一致。 

第四条 各级党组织承担党员网络行为管理工作主体责任，全面落实网络意识形

态工作责任制和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各级组织、宣传和网信等部门在各自职责

范围内，负责党员网络行为管理工作。 

第二章 网络正能量传播 

第五条 党员应当积极通过网络，广泛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宣

传党带领人民团结奋斗的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生动实践，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荣辱观，

大力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第六条 党员应当践行网上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及时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

求，回应社会关切，解疑释惑、析事明理，引导群众形成共识。 

第七条 党员应当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对网上各类错误思潮和错误观点敢于亮

剑发声，旗帜鲜明批驳谬误。 

第八条 鼓励党员通过网络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中国和平发展的故事，向

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第三章 网络行为管理 

第九条 党员网络行为应当严格遵守党规党纪，模范遵守法律法规，自觉坚守原

则和底线。 

第十条 党员不得通过网络制作、复制、存储、发布、传播含有反对党的基本理

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违背四项基本原则，违背、歪曲党的改革开放决策，

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丑化党和国家形象，诋毁、污蔑党和

国家领导人、英雄模范，或者歪曲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人民军队历

史等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信息，不得组织、参加含有相关内容的网络论坛、群组、

直播等活动。 

第十一条 党员不得组织、参与和动员不法串联、联署、集会等网上非法组织、

非法活动。 

第十二条 党员不得通过网络制造、散布、传播政治谣言，不得匿名诬告、有意

陷害或者制造其他谣言。 

第十三条 党员不得参与网络宗教活动、迷信活动，不得参与或者纵容、支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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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网络宣扬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邪教，或者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

视，破坏民族团结。 

第十四条 党员不得擅自建立、使用非法定信道浏览、访问、使用境外的网站、

应用程序等。 

第十五条 党员应当严格遵守党的保密纪律，不得通过网络泄露、扩散党和国家

秘密、工作秘密。 

第十六条 党员不得通过发布、删除网络信息，以及其他干预信息呈现等手段谋

取不正当利益。 

第十七条 党员应当培育良好网络习惯，自觉抵制崇洋媚外、炫富斗阔、铺张浪

费等不良网络文化，炒作绯闻丑闻、拉踩引战、刷量控评、直播打赏、沉迷网络

游戏等不良网络现象。 

第十八条 党员干部不得利用职务便利，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有财产价值的网

络账号、网络游戏装备、虚拟货币等网络虚拟财物。 

第十九条 党员干部不得违反有关规定以职务身份开展网络借贷、直播带货等营

利活动。 

第二十条 党员干部注册、使用和管理网络公众账号，应当遵守有关规定，履行

社会责任，不得损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第二十一条 党员发现网上违规违纪违法信息、活动的，应当及时向有关部门和

网络平台举报，积极提供线索，协助有关方面处置。 

第四章 保障和监督 

第二十二条 各级党组织应当开展党员依规依法上网用网的常态化教育，提升党

员网络素养与技能，鼓励和支持党员学网上网用网。 

第二十三条 各级党组织应当激励党员在网上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对在网络

正能量传播和舆论引导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党员，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作

为评先评优、职务职级晋升、职称评聘等参考。 

第二十四条 建立健全澄清正名和保护制度，关心爱护为党和人民利益敢于在网

上亮剑发声的党员。对在网络正能量传播和舆论引导中敢于斗争、担当尽责而遭

受诬告陷害、网络暴力、威胁恐吓的党员，各级党组织应当协调有关部门依法维

护其合法权益，依法惩治有关违法犯罪行为。 

第二十五条 各级党组织应当加强对党员网络行为的指导，区分党员不同主体，

结合网络公众账号和网络行为类型，形成科学合理的制度规范，健全监督管理制

度。 

第二十六条 各级党组织应当把规范党员网络行为、发挥党员在网络空间作用作

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紧密结合中心工作推进落实。 

 第二十七条 各级党组织应当将党员网络行为纳入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对照

检查和民主评议党员的重要内容，及时总结经验，通报表扬先进，检视差距和不

足，引导和规范党员正确实施网络行为。 

第二十八条 党员违反本规定的，根据行为性质和情节轻重，依规依纪追究责任；

涉嫌违法犯罪的，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军队党员实施网络行为，按照军队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条 本规定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

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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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论‘如何’”成长讲坛丨如何书写好人生的“种子定律”？  

讲述者名片：翁荣平，男，30 岁，籍贯江苏兴化，现任兴化市林湖中心校少先队大队

辅导员、少工委副主任。曾先后获评泰州市优秀班主任、泰州市教学能手、泰州市优

秀少先队辅导员、兴化市十佳少先队辅导员、兴化市教学工作先进个人、兴化市学生

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 

袁隆平先生曾言：“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袁老的一生就像一粒

种子的成长史，深深地根植于中华大地上，经历无数风雨洗礼，终成守护华夏的

参天大树。 

网上有这样一条“种子定律”：不种种子、没有果实，种下种子，必定收获。

在人生的土壤里，我们亦是被播撒下的种子，在不断的经风雨、见世面中冒芽、

成长、绽放，书写着自己的“种子定律”。 

那么，如何书写好人生的“种子定律”？ 

我想，不惧风雨，向阳而生。做一粒强大的种子，不困于自身的渺小，不抱

怨环境的不公，不畏惧前路的艰险，只管全力以赴、风雨兼程，向着头顶的阳光

不断追求。 

种子的力量源于水滴石穿的坚持，哪怕被压在巨石之下，也能顽强地生出枝

丫。 

2014 年，师范毕业后，我踏上工作岗位，成为一名人民教师，一切既熟悉

又陌生。 

熟悉的是工作依旧在校园，陌生的是身份已经从学生转变成教师。初入职场，

校长便委以重任——当一名班主任。 

起初，面对班主任工作，我毫无头绪，内心产生了畏难和退缩情绪。 

但，不拼、不闯，怎么知道不行。 

于是，我边学边做，或向书本请教，或向前辈请教，遇到问题就多征求老教

师们的意见。 

同时，我还在网络上自学班主任的工作艺术，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断提

升自己的工作能力。 

在学校与孩子们的相处中，我更像是他们的大哥哥。 

农村学校留守儿童较多，为了丰富孩子们的视野，我利用自己的美术特长，

教导班上的留守儿童学习绘画。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现在付出的一切点滴努力，会在日后开花结果，会在

某一刻，让你看到坚持的意义。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从一无所知，到信手拈来，学生的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班上有数十人先后参加省市级的各类书画比赛并获奖。 

与此同时，孩子们与我越来越亲近，有什么心里话也愿意跟我倾诉，班级凝

聚力与日俱增，我的班主任工作能力也在实践中有了显著提升。 

生活中的每一次坚持，都在为种子冒芽汲取着养分、积蓄着势能。 

种子的成长需要强大的适应能力，无论何时都能顺应环境，竭尽全力向土壤

扎根，朝着更好的方向生长。 

工作调整后，我开始负责学校的少先队日常工作。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农村孩子不良的行为习惯。我从基础开始抓起，

成立了红领巾监督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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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晨和中午，我都与队干们一同检查每个班级、每块包干区的卫生状况，

发现问题后及时提醒；课间在校园内巡查，对乱扔垃圾、不讲文明的行为，现场

开展教育。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学生们逐渐学会了自我约束、自我管理，我的工作取

得了初步成效。 

为了让农村学校的少先队员有更好的学习机会，我主动向领导申请，组建红

领巾寻访小队，为孩子们提供更多学习交流、开拓视野的机会。 

我精心策划每次活动的方案，提前联系活动场地，仔细研究和安排活动细节。 

我逐渐明白，不论岗位、身份如何变化，都要唤醒内心积极向上的力量，抛

却怨念、主动融入，在一次次攻坚克难中收获成长。 

几年来，我们的寻访足迹遍及了市博物馆、沙沟古镇、杨根思烈士陵园、金

东门、严昌荣红色教育基地、全球重点农业文化遗产垛田、华东军区第一野战医

院旧址等地。 

通过一次次的寻访，孩子们丰富了知识、开阔了眼界，而我也在一次次的磨

砺中变得更加成熟。 

经过几年的工作，我的努力也得到了认可，先后获得江苏省优秀少先队集体、

泰州市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兴化市十佳辅导员等荣誉称号。 

如果不落在肥土中而落在瓦砾中，有能量的种子决不会悲观、叹气，而是带

着饱满的斗志突破自我，向上、向上、再向上。 

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风雨摧残，挺过风雨、击败苦难，一粒种子也能绽放出

山花烂漫。 

2019 年 12 月，我有幸代表泰州参加江苏省少先队辅导员技能大赛。对于少

先队工作者来说，这场比赛堪称全省最高级别的赛事。 

获得参赛机会后，我不免心生疑虑：我是否有实力参赛？如果拿不到名次怎

么办？但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希望与困难同在。经过十多天的准备，我前往徐

州参加比赛。 

在比赛现场，我看到其他参赛选手的精彩表现，我瞬间意识到自己与一流先

进之间的差距。 

最终的结果不出所料并不理想，我只获得比赛的二等奖。 

挫折如同淤泥，试图将种子无情埋葬。但在黑暗中，种子总能默默积蓄力量，

等到力量足够，就会再次破土。 

通过这次比赛，我清晰地看到自己的不足，同时也进一步明确了努力的方向。

在后来的工作中，我不断加强学习少先队理论知识，提升活动组织能力。 

4年后，我有幸第二次登上省赛的舞台。 

我格外珍惜这次比赛机会，更希望有所突破。 

赛前半个月，我都在认真撰写、反复修改文稿，多次向专家和老师请教，力

争做足万全的准备。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最终如愿获得省技能大赛的最高奖项——特等奖。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只有冲出风雪包围，才能绽放出最馥郁、

最芬芳的花朵。 

从生根到发芽到开花结果，人生的“种子”总是在不断地经历风吹雨打、冰

冻火烧。只要始终向阳而生，敢于挑战极限、突破桎梏，就会焕发茁壮成长的勃

勃生机。 

愿我们都活成一粒种子，静默地积蓄力量，有朝一日叶茂花香，惊艳时光。 


